檀营乡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报

檀营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以服务檀营经济发展为主线，以保障群众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，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，促进依法行政，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。 
  一、领导重视，落实责任 
  为了更好地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乡政府成立了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由乡长付振秋同志担任，副组长由副乡长刘远超同志担任，成员由党政办公室主任赵春福和相关科室科长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党政办公室，作为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责推进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本乡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党政办公室主任赵春福同志兼任。做到了“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专门机构抓落实”的工作机制，将责任明确到人，做到了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长期有效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。目前，全乡基本建立了上下协作，渠道畅通，准确及时，各负其责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网络。 
  二、完善相关制度，健全工作机制 
  乡政府制定和完善了全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，并严格组织实施，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。为了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管理，我乡先后制定了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》、《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》、《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》、《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》等制度，并认真加以落实。 
  三、开展宣传教育，营造舆论氛围 
  全乡积极开展《条例》学习，深刻领会《条例》实施的重大意义，加快熟悉、使用《条例》。利用墙报、横幅、电视等加大对《条例》的宣传力度，积极引导群众学习《条例》、熟悉《条例》、用好《条例》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为《条例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。 
  四、明确政务公开基本原则 
  l、依法公开原则。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提高行政执法水平，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，凡公开内容必须在法律、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予以公开。 
  2、真实公正原则。政府信息公开必须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，公开事项要真实可靠、准确无误，坚决禁止半公开甚至假公开，不准欺骗群众，失信于民。 
  3、注重实效原则。政府信息公开必须立足转变职能、强化服务和科学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方便群众和单位办事，做到服务于民、取信于民、造福于民，以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取得实效的依据。 
  4、有利监督原则。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必须简明清楚，通俗易懂，一目了然。要认真落实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制度，凡重大行政行为必须实行事前、事中和事后监督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取得实效。 
  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初见成效 
  1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。我乡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按照《条例》规定的范围，以公开为原则，以不公开为例外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。我们将信息梳理任务进行分解细化，责任到各部门，认真梳理填报2008年以来本单位产生的各类信息，进一步规范填报格式，确保填报信息质量，做到了及时、主动公开。全乡2003年至2009年11月政府信息清理工作完成后，共清理出66条政府信息。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37条，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24条，不予公开信息4条。 
  2、明确依申请公开的受理机构和程序。加强宣传报道，让社会公众知道，可以采用互联网、信函、传真、现场申请等多种方式提交申请。各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作为依申请公开受理机构，将采取有效形式，在职责范围内，按规定程序，及时接受公民的公开申请。 
  3、严格执行政府信息保密审查机制和程序。全乡各部门都明确专人负责信息保密审查工作，按照“谁公开谁审查、事前审查、依法审查”的原则，对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涉及国家机密、商业机密、个人隐私及其它敏感信息进行审查，做到了重大信息不经党政领导集体研究不公示，一般业务信息不经分管领导同意不公示，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顺利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。 
  4、复议、诉讼和申诉情况。至目前，全乡各级各部门并未收到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引发的举报、投诉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申请。 
  六、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  
  1、存在问题：部分公开义务主体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重视不够，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些距离；公开形式不够丰富，公众参与度不高，便民性有待进一步提高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日常性工作，长效工作机制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。 
  2、改进措施：一是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加强对公众关注度高的政府信息的梳理，进一步充实公开内容；二是规范、优化申请处理流程，尽快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场所建设，拓展公开形式，方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推进。 
